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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视信”或“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02022018 号、证监立案字 0102022019

号），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

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

简称“江苏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苏证监罚字〔2022〕11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江苏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

10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当事人：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视信或公司），注

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五三零大厦。 

林竹，男，1967 年 6 月出生，路通视信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住址：广东



 

省广州市越秀区。 

蓝宇：男，1971 年 5 月出生，路通视信总经理，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 

黄茂钦：男，1969 年 9 月出生，路通视信监事会主席，住址：广东省汕头

市龙湖区。 

马海钦：男，1976 年 6 月出生，路通视信财务总监，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 

王迪：男，1987 年 12 月出生，路通视信监事，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路通视信、林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

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路通视信、林竹、

蓝宇、黄茂钦、马海钦以及王迪均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

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路通视信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形成的关联交易，导致信息披露不

及时及 2021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路通视信相关关联关系情况 

2021 年 9 月至今，路通视信的控股股东为宁波余姚华晟云城智慧城市运营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云城），实际控制人为林竹。林竹通过直接及间接

持股、直接任职及委派人员任职控制余姚合家健康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余姚合家）、宁波余姚云城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城人工）、

浙江余姚宏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宏晟）、华元城市运营管理（横琴）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元城市）、余姚华晟云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余姚华晟）、华晟国联（北京）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国联）、

浙江余姚信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信晟）、浙江余姚昌晟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余姚昌晟）、浙江余姚华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华元）、

广州云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云晟），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 182 号，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有关规定，林竹为路通



 

视信的关联自然人，华晟云城、余姚合家、云城人工、余姚宏晟、华元城市、余

姚华晟、华晟国联、余姚信晟、余姚昌晟、余姚华元、广州云晟均为路通视信的

关联法人。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林竹组织、指使相关人员以预付货款、对

外股权投资或支付投资诚意金的名义，通过深圳市前海中启新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智元科技有限公司、余姚西加云杉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虎豹集团有限公司、扬州荣康服饰有限公司、扬州金豹服饰有限

公司、江苏虎豹辉煌服饰有限公司、江苏虎豹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芜湖品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比目鱼（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中间方将路通视信资金划转

至前述关联人银行账户，累计发生资金占用 15,58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度发生资金占用金额为 8,650 万元，占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63,564.02 万元）的 13.61%；2022 年 1-6 月发生资金占用 4,030 万元，占 2022

年半年报净资产（64,055.23 万元）的 6.29%。 

上述资金划转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路通视信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

属于关联交易。 

三、路通视信未按规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

15 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四条第四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路通视信应当对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

发生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行临时公告，并在 2021 年年度报告和 2022 年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路通视信未按规定进行披露，导致信息披露不及时及 2021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以上事实有路通视信相关公告、三会资料、相关公司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

问笔录、工商资料、银行流水、财务凭证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路通视信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人对路通视信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形

成的关联交易，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



 

八十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

第二款所述违法情形。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信披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

款、《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 号）第十

五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

义务。综合考虑路通视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职务、具体职责及履行职责情况、知情程度和态度等，对相关

责任人员认定如下：路通视信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林竹为资金占用的决策者，策

划并组织实施本次资金占用；监事会主席黄茂钦设计资金流转路径，提交林竹审

核通过后联系大部分中间方公司进行配合；总经理蓝宇负责在路通视信内部完成

涉及资金占用的采购及投资合同的签批流转；财务总监马海钦在林竹和蓝宇安排

下，负责向中间方公司付款；监事王迪提出了资金需求，联系了部分中间方公司

配合走账。林竹、蓝宇、黄茂钦、马海钦、王迪具体实施和参与了资金占用，并

故意隐瞒公司实际资金流向，其中，林竹、蓝宇和黄茂钦为路通视信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马海钦和王迪为路通视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林竹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路通视信从事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构

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述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路通视信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 

二、对林竹给予警告，以路通视信实际控制人身份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

以路通视信董事长身份处以一百万元罚款，合计处以两百五十万元罚款； 

三、对蓝宇、黄茂钦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九十万元罚款； 

四、对马海钦、王迪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八十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当事人还应将注有其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

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没有实质差异。根

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

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0.5.1 条、10.5.2 条和 10.5.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

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资金占用事项预计可以在

一个月内解决，公司及董事会将敦促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解决上述问题，

消除该事项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能在一个月内完

成全部还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9.4 和 9.5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风险。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